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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技术大众化、人性化的发展，使技术变得越来越

“透明”，人与计算机越来越容易沟通。在人们利用网络等现代

信息技术工具进行日益频繁的交往和交流的同时，信息技术的

“双刃剑”效应也越来越明显，如何趋利避害地运用这一工具成

为已经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作为信息技术教育主阵地的

信息技术课堂更要以教育学生正确、合理运用信息技术为己任，

在信息技术课堂中渗透人文精神的教育，是培养学生良好信息素

养的必要途径。

笔者以为，信息技术课堂中的人文教育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

来进行

一、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信息习惯

信息习惯强调人们在信息活动中的自律行为。孔子说：“君

子慎其独也”，以计算机和网络为主体的现代信息技术创设了一

个具有高度开放性和虚拟性的虚拟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信息行

为主体有很强的隐匿性，因此虚拟世界中更多的需要依靠信息

行为主体的自律来实现健康有序地发展，也即要求个人具有“慎

独”意识，培养学生良好的信息行为习惯，促成“知行合一”。

电子邮件是当前应用最为广泛的信息交流技术之一，在电子

邮件的应用中，良好的信息习惯包括：

①“主题”恰当，信息准确。②“附件”规范，名称合理。

③“信文”清晰、内容完整。

E-mail的使用所反映出来的信息素养包括：

①信息意识：E-mail使用中突出的问题是信息的加工与发

布，即如何充分利用这一工具的特性，将自己所要表达的信息有

效地加工并传送。具体反映在主题名称的构思意识、附件名称

及技术（压缩技术等）处理意识、信文的语言表达意识、使用

E-mail的礼仪意识等。

②信息的表达：有效的信息表达应该是准确、全面且规范

的。准确是指经加工了的信息应与信息传送者想表达的含义一

致；全面是指加工后的信息应完整地包含着信息传送者想表达的

全部内容；规范指信息的加工和传送方式应符合大众信息技术规

范或某专业规范。表现在E-mail中主要指主题名称准确、信文内

容完整和附件命名规范。

③信息礼仪：对于电子邮件的使用而言，信息礼仪主要表现

在信文栏里。E-mail的信文内容不仅要全面、准确，其起始部分

和结尾部分，也可以反映出写信人的礼仪修养。

二、培养学生具有积极健康信息情感

信息情感包含积极的信息态度、敏锐的信息意识和健康的信

息情感。

积极的信息情感表现在敢用和想用各种现代信息技术的意

识、能够运用各种信息技术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积极态度、能够

健康、守法地使用信息技术，要有信息的财富意识和信息的可使

用意识。

另外，信息情感还包括运用信息技术进行文化重塑、情感

传递的功能。科技以人为本，人类的文化积淀对于信息的加工和

处理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信息技术的成果能够反映创造者本身的

文化素养和思想情感。在获取信息和加工信息并创造信息的过程

中，学习者要能够理解并使用各种不同的符号来体现它们所要表

达的知识、态度和情感，表现自己高尚的情感，以达到交流的目

的。

互联网作为信息表达与传播的新境域，其中的各种视觉艺术

语言符号，无论具体还是抽象，都旨在创造一种能够迅速传达的

信息的印象，其形态的范式要具有普遍的美感、高度文化品格，

是一种积淀了丰富内容与高度符号化的图形语言，它所表达的形

态不仅具有普遍感，更有来自民族、文化、历史各方面因素的沉

淀的内容和丰富的符号意味。

三、培养学生符合信息伦理道德的要求

信息伦理道德包含了信息伦理和信息道德两个方面。信息伦

理是从社会的角度而言的，而信息道德偏重于对个人的要求。

信息伦理，是指涉及信息开发、信息传播、信息的管理和

利用等方面的伦理要求、伦理准则、伦理规约，以及在此基础上

形成的新型的伦理关系。主要包括侵犯个人隐私权、侵犯知识产

权、非法存取信息、信息责任归属、信息技术的非法使用、信息

的授权等。

“信息道德”包括传统文化道德的保持与传播；信息产品的

所有权；信息世界免费资源的无损使用、无损分享和公平使用；

科学的批判的信息评价态度……在信息消费上，要尽量满足人们

求知、求新、求真、求快的心理需要；在信息沟通上，要平等

待人，反对自私动机和恩赐观点；在信息开发上，要合法合理，

力求实现社会效应和经济效应的最佳统一；在信息利用上，要发

扬民主作风，反对信息垄断、封锁和独占；在信息广告中，要真

实，不得蒙骗、误导、伤害广大受众；在信息发送中，不得损害

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根据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调查报告，在全体网民中有1/3

网民是青少年，而在青少年学生网民中，高中以下学历的占了

70%，同时，青少年学生对互联网的应用也存在娱乐化应用偏

高，作为学习工具的比例相对较低的失衡状态；并且部分青少年

学生存在网络沉迷现象，影响了学习和身体健康。因此，信息伦

理道德教育尤其需要加强。目前在青少年中存在网上说谎、使用

粗言秽语、阅读不良信息，发放病毒，甚至各种各样的信息犯罪

不断出现并呈上升趋势等令人担忧的现象。信息技术是一把双刃

剑，如果一个人具有很高的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力，但没有良好的

信息道德，其危害更大。所以一个具有良好信息素养的人，首先

应该是一个具有较好的信息伦理道德修养的人。

四、教育学生遵守有关信息的法律法规

信息法是维护信息领域正常秩序，保证信息社会沿着“善”

的方向发展的硬性社会控制手段。目前我国制定的与信息技术

有关的法律法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

条例》、《中国互联网络域名注册暂行管理办法》、《计算机信

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

法》、《计算机信息系统国际联网保密管理规定》、《互联网著

作权行政保护办法》、《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等。

通过有关的信息立法，依靠国家强制力的威慑，不仅可以有

效地打击那些在信息领域造成严重恶果的行为者，而且为信息伦

理的实施创设了一个较好的外部环境。通过信息法与信息伦理形

成联动，将信息法的强制性与信息伦理的自律性结合起来，从外

在与内在两个维度产生一种规范性合力，才可以最有效地维护信

息领域的正常秩序，并促进信息社会沿着善的方向发展。

立足信息技术课堂，采用多种手段，合理利用案例，对学生

进行信息技术方面的法律宣传和教育，使学生逐步建立遵守法律

法规的意识，形成遵守法律法规的良好行为规范，是促进学生形

成良好信息素养的积极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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